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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物基因编辑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
联合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







项目名称：                                   
申 请 人：                                   
项目依托单位：                               
起止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申报日期：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一、基本信息
	
项
目
信
息
	项目名称（中文）
	

	
	项目名称（英文）
	

	
	研究年限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依托单位
	
	申请经费
	

	
	申请项目研究方向
（请根据申请指南中的重点资助领域进行选择）
	

	
	重点实验室合作联系人
	

	
申
请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研究领域
	

	
	邮箱
	
	手机
	

	
	联系地址
	
	传真
	

	
中

文

摘

要

	（限制500字）

	关键词
（中文）
	

	
英

文

摘

要

	（限制500字）

	关键词
（英文）
	


二、经费申请表

	序号
	科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1
	材料费
	

	2
	测试化验加工费
	

	3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4
	劳务费
	

	5
	专家咨询费
	

	合计
	


注：
（1）“材料费”包括化学试剂、试验用低值易耗品等；
（2）“测试化验加工费”包括检测费及试制加工费；
（3）“出版文献费”包括版面费、专业资料费及印刷费；
（4）“劳务费”用于项目组成员劳务费发放；
（5）“专家咨询费”包括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3

三、申请书正文
（1） 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1. 项目的立项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2. 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3.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4. 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5. 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二）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1、工作基础（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2、 工作条件（包括已具备的实验条件，尚缺少的实验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3、承担科研项目情况（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科研项目情况，要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




4、合作研究内容与方案（申请形式为来实验室开展研究与自带经费利用实验室平台开展研究两种形式填写）




（三）申请人简介（包括学历和研究工作简历，已发表的5篇以内代表作目录和获得学术奖励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四、签字盖章
	申请人承诺：
我保证申请书内容的真实性，如果获得资助，我将履行项目负责人职责，严格遵守《新疆作物基因编辑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联合开放基金项目管理制度（试行）》的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认真开展工作，及时报送相关材料。若填报内容失实或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签字：

	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承诺：
我保证有关申报内容的真实性，如果获得资助，我将严格遵守《新疆作物基因编辑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联合开放基金项目管理制度（试行）》的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加强合作、信息资源共享，认真开展工作，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报送相关材料。若填报个人信息失实，执行过程中违反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关责任。

	姓名
	性别
	单位名称
	项目分工
	签字

	
	
	
	
	

	
	
	
	
	

	
	
	
	
	

	
	
	
	
	

	
	
	
	
	

	
	
	
	
	

	
	
	
	
	

	
	
	
	
	


依托单位及合作单位承诺：
[bookmark: _GoBack]已按管理办法要求和填报说明对申请人的资格和申请内容进行了审核。申请项目如获资助，我单位保证对研究计划实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工作时间等条件给予保障，严格遵守新疆作物基因编辑与种质创新重点实验室的有关规定，督促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按照规定及时报送相关材料。
依托单位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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